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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108學年度第2次校園規劃小組會議紀錄 

時間：109年4月28日（星期二）下午4時 

地點：本校蘭潭校區行政中心2樓第1會議室 

主席：黃光亮副校長  

                                                                                   紀錄：楊子岳 

出席人員：古國隆教務長(沈盈宅專門委員代理)、黃財尉學生事務長、黃文理總務

長、徐善德研發長、洪燕竹國際事務長、吳惠珍主任、黃月純院

長、張俊賢院長(張雅琴副院長代理)、李鴻文院長、林翰謙院長(林明瑩助理

教授代理)、章定遠院長、陳瑞祥院長、張銘煌院長、蔡東霖教授(請

假)、陳建元教授(請假)、何坤益教授、沈榮壽教授、王柏青助理教授

(請假)、廖瑞章教授(請假)、胡惠君副教授、蕭至惠教授 

列席人員：陳信良主任、楊詩燕組長(楊弘道組長代理)、郭雅筑同學(請假)、吳威融同

學(請假)、程進銘同學 

壹、主席致詞 (略) 

貳、上次會議決議事項暨執行情形(108年11月14日上午10時10分召開) 

※提案一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有關本校「新民校區學生宿舍新建工程」先期規劃構想書修正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本案業經104學年度第1次校園規劃小組會議、104學年度第1次校務發展

委員會、104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二、依總務處營繕組108年10月8日簽(文號1080011352)，本案建築量體調整

須於校內相關校級會議審議通過後提報教育部審查，以完備行政程序。 

三、本案總經費不變，建築量體原為地下2樓、地上10樓，可容納住宿生500

人，因應建材價格上漲及少子化等因素，調整為地下1樓、地上8樓，可

容納住宿生378人。 

決議：照案通過，惟下列幾點請學務處及總務處納入考量： 

一、提案說明一部分，請學務處補充通過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借款案之會議

名稱(經查應為104學年度第2次及106學年度第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審議通過，予以補充述明)。 

二、提案說明三中「少子化等」文字請刪除。 

三、本案未免再受建材價格上漲因素影響，應確實掌握招標及工程進度，另

宿舍1樓部分目前規劃委外使用，可先行考量經營性質，以利後續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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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 

◎執行情形： 

一、本案依決議修正提案內容，並已於108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校務

會議審議通過。 

二、本案細部設計成果第2次審查會議已於109年3月24日舉行完畢；

細部設計修正成果第1次審查會議已於109年4月24日舉行完畢。 

三、建築師事務所已提送建造執照申請。 

決定： 洽悉。 

参、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 

報告單位：總務處 

案由：嘉義市政府為辦理「水園道-北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工程擬規劃使用本

校林森校區操場北側土地建置地下化水淨場設施，提請報告。 

說明： 

一、依據嘉義市政府109年1月20日府工水字第1092100797號函(含土地使用

計畫書)及109年4月14日核准簽呈辦理。 

二、 有關市府辦理「水園道-北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工程使用本校土地規

劃案，另已於107年3月20日提案本校106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校務會議

審議通過，後因整體排水改善計畫嘉義獄政博物館部分區段設計未能與

市民達成共識，尚有諸多疑義，因而計畫暫時停止。 

三、 市府於108年重啟改善計畫，大幅修正前規劃案設計，以降低影響程

度，並於108年12月4日召開工作坊邀請地方代表、里民等人員參與，以

修正後方案說明計畫規劃內容，並將參與人員所提疑慮逐一回復，達成

一定程度之共識。 

四、 市府修正規劃於本校林森校區操場北側土地作為水淨場預定地，刪除原

操場左側水岸景觀設施，使用面積2,863 M 2，水淨場主要設施採地下化

設置，地下設施使用627M 2，地上設施使用108M 2，其餘地面依據本校

要求恢復功能並規劃增設停車場，如本校決議需保留原運動空間，市府

可再配合調整空間設置以符合本校校園規劃需求。 

五、 體育室於109-110年間，亦計畫於林森校區建置戊級室內打擊場，並經

教育部體育署邀請委員建議建置於現存無使用之網球場區域，與市府水

淨場預定地無重疊，並陳報告。 

六、 檢附市政府來函、本校奉准簽及補充評估說明(詳如附件1，P5-30)。 

決定：洽悉，惟當初規劃增建停車場並對外收費，以增加本校收入，此次回復

說明並未提到，請業管單位向市政府協調說明本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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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有關教育部針對本校校區整併計畫書建議事項之校內相關單位回復內

容，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108年11月20日臺教高(三)字第1080141315號函及本校109年4

月13日校園整體規劃專案小組第4次會議決議辦理。 

二、 本處於108年12月28日通知相關單位於109年1月10日前提供回復說明相

關資料，俾利提送校園整體規劃專案小組討論，業經109年4月13日校園

整體規劃專案小組第4次會議決議，續送校園規劃小組審議，檢附本校

校區整併計畫教育部回復意見及相關單位回復情形(詳如附件3，P58-

99)。 

決議： 照案通過，續依程序提送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 

※提案二 

提案單位：體育室 

案由：本校新民校區排球場整修及擴建工程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新民校區目前僅司令臺後方一座排球場及排球練習牆，因不敷使用，前

以緊鄰民生南路之一座籃球場改為排球場，但上課及練球時，排球經常

越過圍網，打到路上機車騎士及路人，險象環生。 

二、基於安全考量，本學期起撤除籃球場旁之排球網，暫停該球場之使用，

但接獲無數新民校區同學反映，期待學校為其解決排球練習場地問題。 

三、為滿足新民校區熱愛排球之師生需求，規劃於現有排球練習場場地，延

伸擴建為一座完整排球場，並整修原排球場破損地面，提供新民校區師

生使用。 

四、檢附奉准簽、新民校區排球場整修及擴建工程計畫書(詳如附件4，P127-

142)。 

決議：照案通過，惟提送校務發展委員會時，請將新民校區排球場位置圖標定

明確，俾利會議委員審視。 

※提案三 

報告單位：體育室 

案由：有關本校預計於109-110年間計畫於林森校區建置戊級室內打擊場，提請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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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 依據教育部體育署108年10月3日臺教體署學(三)字第1080034660號及109

年4月1日臺教體署學(三)字第1090011016號函辦理(含國立嘉義大學109

年補助各級學校新建、修整建棒球運動場地計畫書)。 

二、 本校預計於109-110年間，計畫於林森校區建置戊級室內打擊場，並經

教育部體育署邀請委員建議建置於現存無使用之網球場區域，檢附奉准

簽、教育部書函及棒球運動場地計畫書等資料(詳如附件2，P31-57)。 

決定：照案通過。本計畫如經教育部體育署核定後，後續規劃設計前請務必徵

詢本會議之專業委員提供專業建議。 

伍、臨時動議(略) 

陸、主席結論(略) 

柒、散會（下午5時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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